保定市徐水区防灾减灾能力提升中小产业园区管网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公众参与报告

    按照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落实〈保定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要求，我局对于《保定市徐水区防灾减灾能力提升中小产业园区管网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建设重大行政决策（草案）》及工程建设采用公开征求意见的方式组织了公众参与，现将公众参与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开征求意见的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我局于2025年1月21日- 2025年2月20日对保定市徐水区防灾减灾能力提升中小产业园区管网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建设项目涉及的周围小区住户和企业开展问卷调查征集民意，完成了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程序。
二、意见建议反馈及采纳情况
针对决策草案和工程建设无意见反馈，对工程建设提出了7项诉求，收到公众对项目建设提出的诉求后，我单位对公众的诉求进行了汇总整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方便周围小区群众出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二) 提升道路两侧人行道的通行能力及景观效果；
(三) 尽可能减少施工期的扰民；
(四) 保证道路的耐久性，改善和提升周围出行环境；
(五) 加快城市建设人性化、舒适化的步伐；
(六) 尽早建成投入使用，发挥作用；
(七) 采取适当措施保证施工、运行期间安全问题；
三、对公众参与情况的总体评估
从公众参与意见征集反馈情况看，对该工程建设认可度较高，我局将在工程期间尽全力满足群众的诉求，尽早建成投入使用。
综上，该事项在公众参与环节具备实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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